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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购买房产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 公司拟购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西三旗（金隅）科技园的 T4 研发设

计楼房产,用于建设研发中心和综合运营服务中心，预估建筑面积为

11,235.40 平方米（最终以实测面积为准）,总价格为人民币

430,315,820.00 元（最终以实测面积据实结算补差后金额为准）； 

 本次拟购置房产主要用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实施，资金来源于首

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； 

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； 

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无需提交公司

股东大会审议； 

 本次拟购置房产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情况，不存在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

事项，不存在查封、冻结，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。 

 

一、 交易概述 

依据战略发展规划，为满足产品研发和建设综合运营服务中心的需要，保

障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顺利实施，公司拟向北京金隅创新科技孵化器有限公

司购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西三旗（金隅）科技园的T4研发设计楼房产

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资产”）。本次购置标的资产暂估建筑面积为11,235.4平方

米（最终以实测面积为准）,标的资产交易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总价格为

人民币430,315,820.00元（双方根据实测面积据实结算，多退少补）。购置标



的资产资金来源于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340,065,050.00元，剩余资金为公司

自有资金。 

公司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购买房产的议案》，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交易对手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

企业名称：北京金隅创新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张玉坡 

注册资本：170,000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5 年 05 月 25 日 

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建材城中路 3号楼 3层南段 317 室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1101083443232179 

主要股东：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%持股 

经营范围：科技企业孵化；物业管理；投资管理；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；房地

产开发经营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房地产开发经

营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

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（二）关联关系说明  

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也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

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类型属于购买资产，交易标的为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西三旗（金



隅）科技园的T4研发设计楼，暂估建筑面积共11,235.4平方米（最终以实测面

积为准），交易总价格为人民币430,315,820.00元（双方根据实测面积据实结

算，多退少补），用于建设产品研发中心和综合运用服务中心，保障首次公开

发行募投项目顺利实施，资金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募集资金、自有资金。 

标的资产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不涉

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

况。 

四、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

本次交易价格参考标的资产所在地区周边房产市场价格，经双方共同协商

确定。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. 协议主体： 

出卖人：北京金隅创新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

买受人：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. 交易价格：按照建筑面积计价，建筑面积单价为人民币38,300.00元/平

方米，该楼宇房价款（含税价）总金额为430,315,820.00元。待该楼宇

进行实测后，双方根据实测面积据实结算，多退少补。 

3. 支付方式：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，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全部价款。 

4. 协议生效：本合同自双方签（章）后生效。 

5. 交付时间安排：出卖人应当在收到本合同项下全部约定房价款后，于

2021年12月31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楼宇。 

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此次购置房产相关事宜，与出卖

人协商交易具体条款、并签署合同。 

六、涉及收购、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

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用于建设研发中心和综合运营服务中心，没有出租或



出售的计划，不存在变相投资房地产等情形，亦无其他安排。 

七、购买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目前公司北京办公场所及研发中心均为租赁取得且布局分散多处，存在租

金上涨、租约不稳定等风险，在人员沟通管理上也有所不便。 

标的资产地处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西三旗（金隅）科技园，以软件研发应

用为核心，重点培育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、智能硬件、未来汽车、新能源和

高端装备制造等六大产业，是北京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区域，具有发展优势。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标的资产主要用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“信息安全系

列产品升级项目”、“新一代安全系列产品研发项目”、“面向新兴领域的技

术研发项目”和“综合运营服务中心建设项目”的建设，有助于公司改善研发

办公环境，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，提高管理和沟通效率，增强业务拓展的能

力，进一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年11月30日 


